附件2
考生资格初审及资格复审
材料附件清单

1、 应届毕业生
1.《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所属事业单位2026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考生报名表》（登录“北京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服务平台”系统打印），在《报名表》“诚信承诺本人签名”处手签姓名。
2.本人身份证（正反面）；户口簿（或户口卡）首页及本人页。
3.符合各招聘岗位具体条件的证书或证明性材料（如相关等级、资格、资质证书等）。如有教师资格要求的，需提供教师资格证书，或有效期内的《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或高校教务部门开具的2026年普通中小学师范生免试认定证明。
4.所在党组织开具的证明材料。
5.2026年毕业生需提供学校就业主管部门盖章的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推荐表。需明确标注毕业生的培养方式、生源地、学历、学制和毕业时间；全部课程成绩单（毕业院校教务主管部门盖章）。
6.2024年离校未就业毕业生、2025年毕业生需提供国家承认的学历证书、学位证书及教育部学历学位认证书（《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中国高等教育学位在线验证报告》）；2024年离校未就业毕业生还需提供社保权益记录单、存档单位证明信。
7.京籍留学生需提供国外学历需取得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国外（境外）学历学位认证》；课程表或成绩单。
二、社会人员
1.《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所属事业单位2026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考生报名表》（登录“北京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服务平台”系统打印），在《报名表》“诚信承诺本人签名”处手签姓名。
2.本人身份证（正反面）；户口簿（或户口卡）首页及本人页。
3.符合各招聘岗位具体条件的证书或证明性材料（如相关等级、资格、资质证书等）。如有教师资格要求的，需提供教师资格证书，或有效期内的《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明》，或毕业当年由高校教务部门开具的教育实习成绩证明等相关材料。
4.所在党组织开具的证明材料。
5.国家承认的学历证书、学位证书及教育部学历学位认证书（《中国高等教育学位在线验证报告》、《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国外（境外）学历学位认证》）。
[bookmark: _GoBack]6.档案在人才中介机构存放的需提供存档证明。
